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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案暨議員臨時提案（林于凱）

（9）法規類 

法 規 類：第 6 號 

提 案 人：林于凱 

連 署 人：黃柏霖、鄭孟洳 

案    由：建請制定「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委 員 會 審 查 意 見：修正通過。併入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第 2 號案審查。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10 年 12 月 1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2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併入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第 2 號案審議。 

（上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決議：修正通過。） 

發 文 字 號：110.12.16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02000041 號函 

辦 理 情 形：如附表。 

附 議員提案  

案    由：建請制定「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說    明：建請針對高雄市公寓大廈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增列未限期改善消防與公

共安全簽證連續逾三次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

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 

辦    法：提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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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案暨議員臨時提案（林于凱）

辦 理 情 形：如附表。 
 

高雄市議會第 3 屆 6 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10.12.30 高市府工建字第 11005961400 號函復）

案 號 法規類第 6 號 

議 員 姓 名 林議員于凱 

案 由 建請制定「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主 辦 機 關 工務局 

執 行 情 形 相關法令： 

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

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

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

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

讓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執行情形：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本自治條例經貴會 110 年 12 月 16 日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02000040 號函第三屆第六次定期大會第 52 次會議

決議修正通過，因本自治條例定有罰則，函行政院及內政部核定後

發布。 

 

 

 

 

 

 

 

 

 

 

 

 

 

 

 

 
 


